福州职业技术学院（ 工会 ）

榕职院工〔2014〕2号

关于举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优秀摄影作品展的通知

全院教职工：

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展示全院教职工摄影艺术才华，推动教职工摄影艺术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促进校园文化的繁荣、发展，院工会决定举办“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优秀摄影作品展”。（以下简称“摄影作品展”）

1、 展览主题

      以“美丽福建、美丽校园”（美丽福建包括我省经济社会、人文风俗、自然生态等；美丽校园包括我院校园环境、师生活动等）为主题，集中展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喜人变化和良好的社会、自然环境，展示学院校园的良好环境和良好师生风貌。

      二、作品评选

      “摄影作品展”设评委会，评委会由院工会聘请专家组成。

三、展出时间
2014年4月下旬在院内举办“摄影作品展”

四、参展要求

1、参展对象为全院教职工（含离退休）

2、参展作品须紧扣主题，黑白、彩色均可，单幅或组照不限。必须是作者本人的原创作品参展，并保证其拥有该作品完整的知识产权。

3、作品报送时间：2014年3月25日前将作品发到15142443@qq.com信箱。

4、作品报送要求：参展作品须报送摄影作品（尺寸：宽12寸×高10寸）及作品电子稿，作品信息登记表（见附件1）。作品电子稿限JPG格式、3兆以上，不得采用添加边框等形式对图像进行装裱。图像文件统一采用“作品—作者姓名—作者单位”方式命名。每位作者限送1副作品，组照每组按一幅作品计，每组一般不超过6张（需标明顺序号）。所有作品不得打logo水印或附其他作品信息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设一等奖3名（奖金各300元）、二等奖6名（奖金各200元）、三等奖9名（奖金100元）。

六、主办单位和参展作者的责任、义务和权利

1、对于参展作品，主办单位有权在相关非盈利性活动中使用画册、展览、广告、图书、报刊、电子出版物、包装、网址，不再另付稿酬），获奖及参展作者享有作品的署名权。

2、凡涉及抄袭、拷贝他人作品或侵犯他人著作权的，经查属实后，主办方有权取消该作品的参评、参展资格，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由该作品的递交人承担。参赛作品中的肖像权由作者本人负责。 

3、由主办单位向作者颁发入选、获奖作品证书。获一、二、三等奖作品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永久收藏。

4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本次摄影展的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。

七、其它

1、作品请寄:院工会陈晓凤收,电子邮箱：15142443@qq.com。

2、获奖作品，在征得作者同意后，推荐至“福建省教师优秀摄影作品展”

 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工会

     2014年2月21日

附件1：征集作品登记表.doc  

附件1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摄影作品信息登记表

	作者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身份证号
	

	部门
	
	职务职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联系电话
	
	手机

	电子邮件
	
	作品电子文件名
	

	作品名称
	
	创作时间
	

	拍摄地点
	

	作品简介（100字以内）
	

	是否参与过相关类别评选
	□是  □否
	如参加过是否获奖
	□是
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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